
吉忽伦图苏木、五当召镇，各街道办事处，各园区（景区）管委会，区属、驻区各部门、单位：
经区政府同意，现将《2021年城市规划区内违法建设专项清理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石拐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7月2日
 
 


石拐区人民政府
2021年城市规划区内违法建设专项清理
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为营造整洁优美、管理有序的居住环境，健全和完善城市规划区内违法建设管控长效机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包头市城乡规划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关于违法建设管控治理工作的各项部署要求，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部门联动"的原则，进一步提高认识，明确目标，将"拆违、治违，创建和谐优美的市容和居住环境"作为当前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重要任务，努力创建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美丽石拐。
二、工作目标
对石拐区喜桂图新区范围内未经规划批准违法建设的各类建(构)筑物和附属设施，进行摸底排查，建立治理台账，按照"增量为零、存量递减"的原则，通过专项整治，依法集中解决一批违反规划许可、存在安全隐患、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日常巡查为抓手、以执法手段为支撑、以监督举报为震慑，强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精准治理，进一步健全完善违法建设常态化精细化管控体系，全面推动违法建设治理向纵深发展。
三、整治内容
按照“分类分批、由表及里、先易后难”的原则，先期重点对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两侧私接门厅、“破墙开店”、加装扶梯、违规棚亭和住宅小区内外各类私搭乱建、圈占公共用地以及物流园区企业未按规划用地要求建设，占用消防通道以及城乡结合部私搭乱建违法行为进行依法查处和拆除恢复。
四、整治措施和时间安排
(一)摸底排查( 2021年6月21日——6月30日)
大发街道、大磁街道、大德恒街道、物流园区要结合网格化管理制度开展摸底排查，对企业内外、主次干道、背街小巷两侧、居民住宅区内外、城乡结合部等部位违法建设行为进行拉网式排查，对现存违法建筑建设时间、建筑面积、建筑结构、使用性质等信息逐一核查登记留据(现场近远景图片及影像资料)，并汇总分类建立详细摸底台账报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集中清理整治( 2021年7月1日——11月 30日)
1.根据摸底台账，领导小组准确认定各类违法建设分类处置意见，制定集中清理整治工作具体方案，方案应坚持因地制宜，以道路为基点，充分考虑城区市容景观建设、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民生和经济发展实际，明确具体整治措施和时间节点，落实牵头部门和具体负责人，由属地、公安分局、综合执法局、自然资源局、市场监管局、消防大队、融媒体中心组成联合执法小组，按期完成违法建设清理整治目标任务。
2.充分发挥街道、社区(村)、物业服务企业、包联单位在违法建设管理中源头防控的关键作用，抓苗头管长效，对发现的新增违法建设行为，做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劝止、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查处，严控新建违法建设成型，完善综合巡控和执法联动机制，构筑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严密防线。
3.对存量道路两侧私接门厅、“破墙开店”、铺设台阶及违规棚亭等违法建设，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或拒不改正的，依法强制拆除并恢复原貌;对便于老弱病残孕等特定人群出行且未商业化用作公益用途的加装扶梯、铺设台阶或无障碍通道等便民服务行为，应综合考虑其实际情况，在不改变用途且保障安全的情况下，制定相应标准，备案规范设置管理。
4.对涉改小区内存量违法建设，应依据相关规划认定意见，由物流园区、辖区街道、社区(村)、物业服务企业入户动员引导行为人限期自行拆除;逾期不改正或拒不改正的，依法强制拆除并恢复原貌。同时，依据小区改造方案，各属地提前部署规划拆后公共场地的绿化、硬化、美化等恢复工作，做到“边拆边恢复”，防止出现占用公共场地的复建、新建行为。要综合考虑居民实际需要，满足保留或使用条件的，经住建部门进行安全隐患排除，待完善相关手续后方可继续使用。
5.对遇恶意阻挠执法、暴力抗法行为，公安机关要给予支持，必要时可采取强制措施，保证执法工作顺利进行。
6.区各新闻媒体要协助各部门主动做好清理整治工作的正面宣传引导，开设专版、专栏，有序开展宣传报道。
7.成立以分管领导任组长的专项工作组，对专项整治 期间各部门单位的履职情况进行跟踪督查，将整治进展纳入年度考核重点内容，予以考评；对于未做到新增零容忍，未发现或未及时查处导致新建违法建设投入使用的以及拆后未及时恢复导致复建投入使用的，应按照问责细则进行追责。
（三）制度建设（2021年11月1日以后）
充分结合“街长制、物业派出制、包联制”等工作机制，健全完善符合地区实际的违法建设综合巡控机制、联合执法机制、监督考核机制以及督查问责机制，构建起精细化、常态化的长效防控体系，强化源头管控，全力遏制新建违法建设行为，并逐步消减存量违法建设。
五、组织领导
为全面推动全区违法建设管控工作，切实加强管控工作的组织领导，保证工作安全、顺利、有效开展，决定成立石拐区2021年城市规划区内违法建设管控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组  长：赵满义  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
副 组 长：张喜庆   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党军威  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局长
成  员：
张剑华  区纪委副书记
哈  斯  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席宝忠  大磁街道办事处主任
    李丽娜  大发街道办事处主任
吕治国  大德恒街道办事处主任
        李文斌  物流园区管委会主任
朱少军  公安分局副局长
肖  峰  财政局副局长（主持工作）
郭泽宏  自然资源局局长
杨  勇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贺文平  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张景利  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
彭志强  融媒体中心副主任
郭继清  包头供电局石拐分局局长
 
领导小组负责专项整治工作的统一指挥、安排部署和与相关部门的协调；对各属地、部门查处、管控、拆除违法建设效能进行监督检查及通报；对发现的违法违纪线索进行督办。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办公室主任由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党军威同志担任，具体负责整治工作的日常工作和整体推动。
六、职责分工
(一)政府办：负责对承担本地区专项整治工作的各属地、部门工作效能进行调度推动，定期召开联席会议。
(二)物流园区、大发街道、大磁街道、大德恒街道：作为本责任区内违法建设管控工作的责任主体和牵头部门，负责按照本方案开展摸底、建立台账、牵头开展联合执法，按期完成违法建设清理整治目标任务，组织建立责任区内执法人员、物业管理机构、社区、村委会、包联单位违法建设行为巡防管控机制，产生费用由区财政局同意拨付各牵头单位。
（三）城管执法局：负责全区整治工作的指导推动和协调沟通;负责牵头成立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专项拆改整治工作方案和社会风险评估方案;建立全区摸底管控台账以及协助配合属地开展拆除恢复工作。
（四）自然资源局：负责对城市规划区内违法行为出具认定意见。
（五）住建局：负责指导监督住建部门牵头对房屋建筑使用者擅自改变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的违法行为进行依法查处。
（六）公安分局：负责对利用违法建设进行商业经营中存在的治安隐患依法进行查处;负责对强制拆除违法建设、私搭乱建过程中妨碍执行公务行为依法制止查处。
（七）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对利用违法建设进行经营的行为，采取相应措施予以制约或不予办理相关手续或年检。
（八）消防救援大队：负责按照"双随机、一公开"要求和群众举报投诉要求的内容，对房屋建筑存在的火灾隐患进行依法查处，并配合各属地开展相关工作。
（九）融媒体中心：负责配合相关属地、部门开展违法建设清理整治的宣传工作，加强正面宣传报道。
（十）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公用事业单位：负责在办理相关接入手续时，对违法建设的建(构)筑物，不为其提供专业服务;负责对私拉乱接的行为上报本行业上级行政执法部门依法予以严厉查处。
（十一）区财政局：负责对拆除工作给予一定的经费保障。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管控责任。加强对整治工作的统一领导，做好整治工作的组织、指挥、协调、经费保障、矛盾化解，形成统一部署、周密安排、先易后难，全面推动的良好局面。
(二)广泛开展宣传，营造和谐氛围。各相关部门要全面宣传，周密部署，支持和参与整治工作。各单位要注重正面引导和宣传，引导市民群众对拆违工作形成正确认知，积极配合整治工作。
(三)坚持依法行政，强化执法联动。要依法对违建进行认定及拆除，建立违法建设联席会议制度，研究重大违法案件的认定与处理工作。督促各属地与部门、物业服务企业建立行之有效的联动工作机制，整合资源，协调解决违法建设管控查处中的重要问题，实施联合执法，着力强化执法和协作效果。
(四)健全配套制度，畅通监督渠道。各属地要建立专项整治工作月计划和周销账制度，并明确一名联络员负责于每周四下班前，向区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本地区违法建设查处情况和进度(附件2、3、4、5、6，联系人：张丹4172545、15540118662）定期销号。进一步畅通群众投诉举报渠道，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和案件回访制度，切实做到举报方便、处理迅速、反馈及时。
(五)严肃工作纪律，强化督查问责。区纪委要按照《石拐区违法建设管控工作责任追究细则》(附件1)的相关规定，强化效能督查，对于在整治管控工作中，工作开展不力、不作为的，要对主要负责人、相关负责人进行严肃追责。
 
附件：1.石拐区违法建设管控工作责任追究细则
     2.石拐区2021年城市规划区内违法建设专项清理整治
工作联系人名单
3.石拐区2021年城市规划区内违法建设专项清理整
治摸底调查统计表
4.石拐区2021年城市规划区内违法建设专项清理整治
月计划表
5.石拐区2021年城市规划区内违法建设整治清理周报表周报表
6.石拐区2021年住宅小区私搭乱建整治清理周报表
 
 
 
 



附件 1
石拐区违法建设管控工作责任追究细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管理效能，健全和完善违法建设管控长效机制，加强违法建设管控的效能督查，切实保障社会公共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石拐区2021年城市规划区内违法建设专项清理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相关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是对违反《石拐区 2021年城市规划区内违法建设专项清理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各类行政不作为行为的具体问责规定。
第三条 问责对象为承担管控主体责任的各相关地区和具体监管执法部门以及承担监督、指导、检查、配合协作职能的职能部门。
第四条 问责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分级办理，坚持责任与过错相对应，教育与处罚相结合，权责一致、依法依纪、客观公正、失责必究、问责必严的原则。
第五条 行政不作为问责方式:
(一)约谈或诫勉;
(二)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三)通报批评;
(四)取消当年度评优资格;
(五)调整工作岗位或停职;(六)免职或辞退;(七)相应的纪律政务处分等。
第六条 区政府负责第五条中（一）、（二）、（三）、（四）款的问责；第（五）（六）（七）款由区纪委监委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实施问责。
第七条 发现落实管控主体责任地区有下列情形的，应当对街道(乡镇)相关领导干部和责任人进行问责：
(一) 执行国家、自治区、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违法建设管控工作要求重视不够、组织不力、敷衍应付、行动滞后、履行第一责任不到位的;
(二) 在国家、自治区巡视巡查或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督查督导中指出或反馈要求限期整改落实的问题，未按时限要求整改落实到位超过 1起的;
(三) 对各级信访和投诉举报平台督办转办违法建设案件不及时认真处理的，在办结时限内办结率低于 80%，且没有正当理由的;
(四) 街道(乡镇)对管辖范围内违法建设行为巡控防范不力，未能及时发现新建违法行为并未在规定时限内组织查处超过 1起的;
(五) 街道(乡镇)不注重违法建设精细化常态化管控，导致同一区域违法行为屡禁不止或拆后反弹，违法建设原址新增复建 l起以上的;
(六) 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不履职尽渎职失职，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的。
第八条 发现部门落实责任有下列情形的，应当对相关领导干部和责任人进行问责，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部门：
(一) 执法部门：
1. 执法部门对移送的新建违法行为未依法及时查处，不能说明正当理由超过 1起的；
2. 在执法中有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或以权谋私索取或收受贿赂，纵容、包庇、唆使、参与违法建设行为和帮助违法行为人逃避查处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
(二) 执法协作部门：
1. 职能部门因监督、指导、配合不当等原因或在工作中互相推诿、配合不力，因未履行方案规定职责造成执法查处不能有效开展超过 1起的；
2. 在执法协作工作中，公安、水务、电力、燃气、热力等部门，应当提供配合协作保障但未配合超过 1起的；
3. 对执法协作部门的问责可由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予以责任追究。
第九条 行政不作为行为责任人的划分:
(一) 直接责任者，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不履行或拒绝履行自己的职责，导致管控违建工作受到不良影响和造成后果的；
(二) 主要领导责任者，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对直接主管工作部门的人员行政不作为行为管理不严、视而不见，不纠正、不制止或放任自流、任其发展，导致不良影响和造成严重后果，应负主要领导责任的领导干部；
(三) 次要领导责任者，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对应管的工作或参与决定的工作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导致本单位本部门发生行政不作为行为，应负次要领导责任的领导干部。
第十条 对有违反本实施细则规定行为之一的责任人，做出以下处理:
(一) 对直接责任者情节轻微的，予以约谈或诫勉，责令其履行好管控违建职责。情节严重的，给予通报批评，取消评优资格。情节特别严重的，调离工作岗位或停职、辞退处理;
(二) 对主要领导责任者情节轻微的，给予通报批评，责令履行好管控违建职责。情节严重的，给予通报批评，取消评优资格。情节特别严重的，调离工作岗位或停职、辞退处理;
(三) 对次要领导责任者情节轻微的，给予约谈或诫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情节严重的，给予通报批评或取消评优资格。情节特别严重的，调离工作岗位或停职、辞退处理。
第十一条 受到问责的责任地区、部门及责任人达到 2次及以上的，取消当年度考核评优资格。受到组织处理、政务处分的，按照规定的影响期处理。
第十二条 各属地、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因行政不作为导致管控违建工作受到影响，造成严重损失，引起国家赔偿的，应当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第十三条 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2
石拐区2021年城市规划区内违法建设专项
清理整治工作联系人名单
	姓名
	地区、单位
	职务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备注

	
	
	
	
	
	
	

	
	
	
	
	
	
	

	
	
	
	
	
	
	

	
	
	
	
	
	
	

	
	
	
	
	
	
	


 
附件3
石拐区2021年城市规划区内违法建设
专项清理整治摸底调查统计表
填报地区：（盖章）
	地区名称
	违法建设
（处/平方米）
	违规棚亭
（处/平方米）
	小区地面私搭乱建
（处/平方米）
	高层（楼顶）   私搭乱建
（处/平方米）
	圈占公共用地
（处/平方米）
	破墙开店情况
（处/平方米）
	私接门厅    铺设台阶    （处/平方米）
	总量
（处/平方米）
	备注

	
	
	
	
	
	
	
	
	
	

	
	
	
	
	
	
	
	
	
	

	
	
	
	
	
	
	
	
	
	

	
	
	
	
	
	
	
	
	
	

	
	
	
	
	
	
	
	
	
	

	
	
	
	
	
	
	
	
	
	


地区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填表说明：各地区需将清理整治台账附后，台账包括：道路、小区名称、建成时间、物业管理情况、各类型违法建设情况等内容。
附件4
石拐区2021年城市规划区内违法建设
专项清理整治月计划表
填报单位：（盖章）
	地区名称
	违法建设总量
	6月查处目标
	7月查处目标
	8月查处目标
	9月查处目标
	10月查处目标

	
	处/平方米
	查处数量
（处/平方米）
	查处进度
（%）
	查处数量
（处/平方米）
	查处进度
（%）
	查处数量
（处/平方米）
	查处进度
（%）
	查处数量
（处/平方米）
	查处进度
（%）
	查处数量
（处/平方米）
	查处进度
（%）

	
	
	
	
	
	
	
	
	
	
	
	

	
	
	
	
	
	
	
	
	
	
	
	

	
	
	
	
	
	
	
	
	
	
	
	

	
	
	
	
	
	
	
	
	
	
	
	


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填表说明：“违法建设总量”一栏应与附件3—致
	附件5
石拐区2021年城市规划区内违法建设整治清理周报表
 
填报地区（章）：                             填报人：           审核人：                       填报时间：

	序号
	违法建设或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或当事人
	详细地址
	土地性质
	建设时间
	现建筑
面积m2
	项目类型
	查处情况
	备注

	
	
	
	
	
	
	
	未批先建
私接门厅
台阶扶梯
违规棚亭
	
	新建、存量、占压消防通道、燃气热力管道的备注说明

	
	
	
	
	
	
	
	
	
	

	
	
	
	
	
	
	
	
	
	

	合  计：
	例：发现违法建设x处，面积x㎡，拆除x处，面积x㎡，罚款x处，金额x；其中新建私搭乱建X处，面积约XX㎡；存量XX处，面积约XX㎡。未批先建项目x处，x㎡私接门厅x处，x㎡私搭乱建台阶扶梯处，x㎡，违规棚亭处，x㎡，占压消防通道x处，占压燃气管道x处。

	年内累计：
	例：年内累计发现违法建设x处，面积x㎡，拆除x处，面积x㎡，罚款x处，金额x；未批先建项目x处，x㎡私接门厅x处，x㎡私搭乱建台阶扶梯处，x㎡，违规棚亭处，x㎡，占压消防通道x处，x㎡，占压燃气管道x处，x㎡。


 
 
 


[bookmark: _GoBack]附件6
	 
石拐区2021年住宅小区私搭乱建整治清理周报表

	填报地区（章）：                                  填报人：             审核人：                     填报时间：

	序号
	小区名称
	详细地址
	当事人
	建设时间
	私搭乱建类型
	建筑结构
	现建筑
面积㎡
	查处情况
	恢复情况
	备注

	
	
	
	
	
	例：圈占绿地，扩建改建，占压消防通道，占压燃气热力管道，破墙开门窗
	
	
	
	
	新建、存量备注说明

	
	
	
	
	
	
	
	
	
	
	

	
	
	
	
	
	
	
	
	
	
	

	
	
	
	
	
	
	
	
	
	
	

	合计：
	例：发现私搭乱建x处，面积x㎡，拆除x处，面积x㎡，罚款x处，金额x；圈占绿地x处，扩建改建x处，占压消防通道x处，占压燃气热力管道x处，破墙开门窗x处。

	年内累计
	例：年内累计共发现小区私搭乱建X处，面积XX㎡，拆除X处XX㎡，其中新建私搭乱建X处，面积约XX㎡；存量XX处，面积约XX㎡。扩建改建x处，XX㎡，破墙开门窗X处，XX㎡，占压消防通道0处，XX㎡，占压燃气热力管道X处，XX㎡，破墙开门窗X处，XX㎡，圈占绿地X处，XX㎡。


 



